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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 

 

  关于斯里兰卡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结论 
 
 

1. 2007 年 2 月 9 日，工作组举行第七次会议，审议秘书长关于斯里兰卡境内儿

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6/1006）。秘书长特别代表拉迪卡·库马拉斯瓦

米介绍了该报告。她的特别顾问艾伦·罗克向工作组通报了他最近访问斯里兰卡

的情况。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代表参加了随后进行的讨论。 

2. 工作组成员交流意见的要点如下。 

3. 工作组成员欢迎秘书长根据安理会第 1612（2005）号决议提交的报告，强调

必须根据工作组本身的任务规定审议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 

4. 工作组赞扬斯里兰卡政府与工作组进行合作。 

5. 工作组对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不顾先前在 2003 年 3 月

保护受战争影响儿童行动计划中作出的承诺,继续绑架、招募和使用儿童表示严

重关切。这种做法尤其在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历次报告中均有叙

述。尽管猛虎组织承诺释放其部队中的所有儿童，但迄今只有少数几名儿童被释

放。此外，在最近期间，绑架、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做法变本加厉。今天，猛虎组

织依然是斯里兰卡境内严重侵犯武装冲突中儿童的行为的主要责任方。 

6. 工作组对卡鲁纳派最近在东部日益绑架和招募儿童的做法也表示严重关切。 

7. 工作组对卡鲁纳派在被认为是政府控制的地区内绑架儿童的事实也表示关

切，因为这涉及安全部队某些成员串谋的问题。在这方面，工作组强调斯里兰卡

政府负有杜绝有罪不罚现象的责任，并鼓励该国政府信守承诺，着手调查有关安

全部队某些成员参与绑架儿童的指控。 

8. 斯里兰卡常驻代表再次表明他本国政府承诺与国际社会和工作组通力合作，

以终止对武装冲突中儿童实施的侵犯行为和虐待行为。斯里兰卡政府重申对在武

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零容忍政策。根据秘书长关于斯里兰卡境内儿童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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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冲突问题的报告，猛虎组织是对武装冲突中儿童实施严重侵犯行为和虐待行为

的主要责任方，这些行为包括非法招募、使用和绑架这些儿童。斯里兰卡常驻代

表再次表明斯里兰卡政府对执行秘书长给工作组主席的备忘录中所列建议的看

法。斯里兰卡常驻代表质疑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但他表示斯里兰卡政府将采取必

要的行动，调查有关卡鲁纳派声称斯里兰卡安全部队成员招募和绑架儿童的指

控。他还表示斯里兰卡政府将全力以赴，协助逃离武装团体的儿童战斗员恢复正

常生活和重返社会，并为此实行了新的法律制度。 

9. 在这次会议之后，并为了遵照适用的国际法和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1612（2005）

号决议在内的相关安理会决议，安全理事会工作组商定如下。 

主席代表工作组发表的公开声明 

10. 通过工作组主席代表工作组发表公开声明，向冲突各方传达信息： 

致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领导人 

 (a) 提请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领导人注意，安全理事会收到了 2006

年 12 月 20 日秘书长关于斯里兰卡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

（S/2006/1006），其中述及尽管先前在 2003 年 3 月保护受战争影响儿童行动计

划中作出承诺，猛虎组织仍然继续不断甚至变本加厉地绑架、招募和使用儿童； 

 (b) 强烈谴责猛虎组织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行为以及其他针对儿童的

侵犯行为和虐待行为；  

 (c) 敦促猛虎组织领导人： 

㈠ 按照 2003 年 3 月行动计划对其规定的义务，立即终止绑架、招募

和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的做法，并从部队中遣散这些儿童； 

㈡ 立即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接洽，实施释放所有儿童

和核实所有儿童的复员的透明程序； 

㈢ 立即停止将复员儿童移交教育技能开发中心，而应按照行动计划的

规定，直接将儿童送回他们的家庭； 

㈣ 与儿童基金会合作，向儿童基金会提供信息，并准予儿童基金会代

表无阻地进入猛虎组织军营，以终止对儿童实施的侵犯行为和虐待行

为； 

㈤ 承认并承诺维护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学校、医院和宗教机构的中立和

安全，把它们视为安全区； 

㈥ 立即准予人道主义行为体安全无阻地进入其控制下的所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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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强调： 

㈠ 如在今后几个月中，秘书长关于猛虎组织落实本声明的情况的报告

表明有重大进展，工作组将期待在关于斯里兰卡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情

况的下一次定期报告中看到持续的进展； 

㈡ 如在今后几个月中，猛虎组织没有对本声明作出积极的反应，或没

有信守承诺，或没有履行其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包括安理会第 1612

（2005）号决议在内的相关安全理事会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工作组可能

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致“泰米尔猛虎人民解放”组织及其军事部分卡鲁纳派的领导人 

 (e) 强烈谴责卡鲁纳派最近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行为以及其他针对儿童的

侵犯行为和虐待行为； 

 (f) 敦促卡鲁纳派： 

㈠ 按照他们向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特别

顾问所作的承诺，立即终止绑架、招募和使用 18 岁以下儿童的做法； 

㈡ 作为优先事项，与儿童基金会接洽，释放部队中的所有儿童，确保

透明的核实程序，包括进入卡鲁纳派军营，并与儿童基金会一道制定年

龄核实程序，以防止今后再进行非法招募； 

㈢ 承认并承诺维护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学校、医院和宗教机构的中立和

安全把它们视为安全区； 

㈣ 立即准予人道主义行为体安全无阻地进入其控制下的所有地区。” 

给安全理事会的建议 

11. 工作组一致建议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写信，要求秘书长在 2007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报告斯里兰卡境内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情况，尤其应关注有关各方

对工作组主席的声明的落实情况。 

工作组主席的信 

12. 工作组主席致信下列各方： 

斯里兰卡政府 

 (a) 欣见斯里兰卡政府： 

㈠ 先前作出的关于主动执行斯里兰卡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监测

和报告机制的决定，并随后与安全理事会工作组持续开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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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最近出席了题为“儿童免受战争”的 2007 年 2 月巴黎会议； 

㈢ 关于对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做法实行零容忍政策的承

诺，以及关于调查对其安全部队人员的指控的承诺； 

 (b) 敦促斯里兰卡政府： 

㈠ 全力支持第 1612（2005）号决议所建立的监测和报告机制，包括

考虑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让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参加监测

和报告工作队的提议作出积极回应； 

㈡ 作为优先事项履行承诺，对关于斯里兰卡安全部队某些人员涉嫌帮

助卡鲁纳派非法招募和绑架儿童的指控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同时确保

在调查过程中投诉人和证人受到保护，不受任何一方报复； 

㈢ 要求警察和政府安全部队彻底调查所有关于绑架儿童的投诉，以结

束有罪不罚的局面； 

㈣ 确保所有被卡鲁纳派绑架的儿童被释放并返回他们的家庭； 

㈤ 承认并承诺维护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学校、医院和宗教机构的中立和

安全，将它们视为安全区； 

㈥ 立即准予各人道主义行为体安全无阻地进入其控制下的所有地区； 

㈦ 根据其建立的新的法律框架，确保所有被释放的儿童获得保护、恢

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方面的服务，尤其应关注女童的特殊需要； 

㈧ 考虑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

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世界银行和各捐助方 

 (c) 请它们对儿童基金会和其他相关机构为加强监测和报告机制的能力而

开展的工作提供支助，包括提供必要的资金，以提高斯里兰卡人权委员会和国家

儿童保护局的能力； 

儿童基金会 

 (d) 赞扬其与相关各方开展对话的努力，并请儿童基金会继续致力说服猛虎

组织和卡鲁纳派，以期早日执行行动计划，释放他们部队中或被扣押在其军营或

有关中心内的、与亲人分离的所有儿童。 

 


